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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专利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条文对照 

 

专利法现行规定 专利法修改（征求意见稿） 

第四十六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

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

求人和专利权人。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

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和公告。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

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

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

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十六条  

专利复审委员会对宣告专利权无效的

请求应当及时审查和作出决定，并通知请

求人和专利权人。 

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

定作出后，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应当及时

予以登记和公告。该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生

效。 

对专利复审委员会宣告专利权无效或

者维持专利权的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

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

民法院应当通知无效宣告请求程序的对方

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四十七条  

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

在。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

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

侵权的判决、调解书，已经履行或者强制

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以及已经

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转让合

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人的恶

第四十七条  

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即不存

在。 

  宣告专利权无效的决定，对在宣告专

利权无效前人民法院作出并已执行的专利

侵权的判决、调解书，已经履行或者强制

执行的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处罚决定，以

及已经履行的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专利权

转让合同，不具有追溯力。但是因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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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偿。 

  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专利侵权赔偿

金、专利使用费、专利权转让费，明显违

反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 

人的恶意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赔

偿。 

  依照前款规定不返还专利侵权赔偿

金、专利使用费、专利权转让费，明显违

反公平原则的，应当全部或者部分返还。 

第六十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

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

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

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

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

行为，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处理通

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侵权人期

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行为的，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

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

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向人民法院起

诉。  

 

第六十条 

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即

侵犯其专利权，引起纠纷的，由当事人协

商解决；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专利

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

诉，也可以请求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处理时，认定侵

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

侵权行为、赔偿损失；当事人不服的，可

以自收到处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向人民法

院起诉；侵权人期满不起诉又不停止侵权

行为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涉嫌扰乱市场秩序的专利侵权行

为，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有权依法查处；

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由国务院专利行政

部门组织查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认定

侵权行为成立且扰乱市场秩序的，责令停

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可没收、

销毁侵权产品或者用于实施侵权行为的专

用设备，并处违法所得四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

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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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专利权无效或者维持专利权的决

定生效后，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和人民法

院应当根据该决定及时审理、处理专利侵

权纠纷。 

第六十一条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

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

法的证明。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

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

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

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

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 

第六十一条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新产品制造方法的

发明专利的，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

人应当提供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

法的证明。 

  专利侵权纠纷涉及实用新型专利或者

外观设计专利的，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专利

工作的部门可以要求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

系人出具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对相关实

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进行检索、分析和评

价后作出的专利权评价报告，作为审理、

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证据。 

专利侵权诉讼中，对于由被控侵权人

掌握的涉嫌侵权的产品以及账簿、资料等

证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或者其诉讼

代理人的申请依法调查搜集。被控侵权人

不提供或者转移、伪造、毁灭证据的，人

民法院依法采取制止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

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   

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

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

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可以处

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第六十三条   

假冒专利的，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

由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责令改正并予公

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四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

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处二十万元以下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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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刑事责任。 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

证据，对涉嫌假冒专利行为进行查处时，

可以询问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

为有关的情况；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

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与涉嫌违

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

有关资料；检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产

品，对有证据证明是假冒专利的产品，可

以查封或者扣押。 

第六十四条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根据已经取得的

证据，对涉嫌侵犯专利权行为和假冒专利

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询问有关当事人，

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况；对当事

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查

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合同、发

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检查与涉嫌

违法行为有关的产品，对有证据证明是侵

权产品或者假冒专利的产品，可以查封或

者扣押。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依法行使前款规

定的职权时，当事人应当予以协助、配合，

不得拒绝、阻挠。被调查的当事人拒绝、

阻挠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使职权的，由

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予以警告；情节严重

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六十五条 

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

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

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

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

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

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

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

开支。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

第六十五条 

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

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

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

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

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

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赔偿数额还应当

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

开支。 

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

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管理专利

http://10.1.2.6:9080/claw/ApiSearch.dll?ShowRecordText?Db=chl&Id=3&Gid=113980&ShowLink=false&PreSelectId=221280360&Page=0&PageSize=20&orderby=0&SubSelectID=undefined#m_5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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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

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

万元以下的赔偿。 

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

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

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

偿。 

对于故意侵犯专利权的行为，管理专

利工作的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侵权

行为的情节、规模、损害结果等因素，将

根据前两款所确定的赔偿数额最高提高至

三倍。 

 

 

 

 

 

 

 

 


